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及于2024年11月12日召开的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根据《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的相关规定，鉴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8名激励对象因工作调整，不再满足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条件，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86,425股限制

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490,694,690股变更为489,908,265股，注册

资本也相应由490,694,690元减少至489,908,265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2024年11月16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要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

（1）申报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公共路19号南京港口大厦A座1807室

（2）申报时间：自2024年11月16日起45日内。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

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联系人：李芳琪

（4）联系电话：025-58815738、18013998865
（5）传真号码：025-58812758
（6）邮政编码：210011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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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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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15日以电子

传递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在南京市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以现场结合通讯会

议方式召开，董事会成员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江劲松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

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劲松先生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组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第九届董事会组建三个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张秀莲女士（主任委员）、沈坤荣先生、杨东涛女士；

投资决策委员会：江劲松先生（主任委员）、沈坤荣先生、杨东涛女士、徐益民先生、范广忠

先生；

提名和薪酬委员会：沈坤荣先生（主任委员）、杨东涛女士、张秀莲女士、江劲松先生、范广

忠先生。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江劲松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余宝林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王海刚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聘任朱金宁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何政武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主管会

计工作负责人），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事项已经审计委

员会审议通过。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曹鑫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

附：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附件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江劲松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8 年5月出生，硕士。现任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江苏省房地产业协会副会

长；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南京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南京市第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

十七届人大代表；南京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劳动模

范；南京市优秀企业家；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任南京栖霞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等职务。

余宝林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6 年11月出生。现任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无锡卓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无锡

新硕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星州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无锡栖霞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南

京万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苏州卓辰置业有限公司监事。曾任南京栖霞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经理；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园林装饰部总经理；南京栖霞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王海刚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78年7月出生。现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南京

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南京栖霞国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棕榈生态城镇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京市栖霞区汇锦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万辰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监事。

朱金宁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76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现任南京栖霞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南京栖霞建设物业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南京栖霞建设仙林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

京迈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京卓辰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何政武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76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南京

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任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无锡栖霞建设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南京

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会计师、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南京栖

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总监等职。

附件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曹鑫女士，中国国籍，1974 年11月出生，管理学硕士，经济师。2004年至今供职于公司

证券投资部。2012年3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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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15日发出，会

议于2024年11月15日在南京市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召开，监事会成员3名，实际出席监

事3名。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吕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本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吕俊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7年11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南京栖霞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南京万辰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曾任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总裁助理；苏州栖霞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南京栖霞建设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星连家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600533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公告编号：2024-040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

492,437,005

46.898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

事长江劲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海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吕俊先生、副总裁朱金

宁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江劲松

徐益民

范广忠

得票数

491,465,478

491,450,575

491,681,67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027

99.7996

99.846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0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沈坤荣

杨东涛

张秀莲

得票数

491,560,580

491,409,106

491,597,81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220

99.7912

99.829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00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仲崇蔚

陆阳俊

得票数

491,553,969

491,539,68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206

99.8177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01

1.02

1.03

2.01

2.02

2.03

3.01

3.02

议案名称

江劲松

徐益民

范广忠

沈坤荣

杨东涛

张秀莲

仲崇蔚

陆阳俊

同意

票数

6,521,838

6,506,935

6,738,039

6,616,940

6,465,466

6,654,170

6,610,329

6,596,046

比例（%）

87.0348

86.8359

89.9200

88.3039

86.2825

88.8008

88.2157

88.0251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 例
（%）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0、2.00、3.00涉及逐项表决，全部子议案均逐项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敏敏、张秋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

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987 证券简称：京北方 公告编号：2024-063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青政大厦7层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费振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40人，代表股份384,493,1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2.088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82,415,4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1.75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5人，代表股份2,077,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355％。

8、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5人，代表股份2,077,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35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5人，代表股份2,077,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355％。

9、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4,011,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7％；反

对332,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5％；弃权149,236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95,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6.8139％；反对 332,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034％；弃权14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28％。

2、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4,332,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2％；反

对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弃权97,36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17,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2.2674％；反对 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66％；弃权97,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60％。

本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4,256,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5％；反

对9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弃权143,31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841,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6222％；反对 9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800％；弃权143,3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78％。

4、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4,285,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0％；反

对9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弃权110,93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870,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0.0064％；反对 9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42％；弃权110,9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94％。

本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力峰、高鹤怡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987 证券简称：京北方 公告编号：2024-064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次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4）、《关于回购注销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关于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根据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鉴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2名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评价结果为B，对应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比例为80%，公司将对其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未能解除限售的8,4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8.04元/股，本次回购所需资

金总额共计人民币67,536元，均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617,907,602股变更为617,899,202股，注册资本将

由617,907,602元变更为617,899,202元，公司将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变更登记等相关

程序。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力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采取邮寄或传真方式进行债权

申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

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青政大厦7层

3、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10-82652688
5、传真：010-82652116
6、邮箱：mail@northking.net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

文件日为准，请在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

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4

2024/9/3~2025/9/2

1.5亿元(含)~2.365亿元(含)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0,873,800股

3.01%

8,355万元

3.41元/股~4.2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9月 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

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365亿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4.3元/股（含），拟回购股份数量3,488万股～5,500万股（依照

回购价格上限测算），约占公司总股本694,408,089股的5.02%～7.92%，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实施上述计划，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7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5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

购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15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0,873,8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3.01%，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92%，成交的最低价为3.41元/股，成交

的最高价为4.2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83,549,120.61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82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2024-07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达到3%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股票于2024年11月13日、11
月14日、11月1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征询，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策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

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于2024年11月13日、11月14日、11月1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所处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公司内部经

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征询核实，截至目前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均不存

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正在策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及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

股价造成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经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公司A股股票于2024年11月13日、11月14日、11月1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防范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

（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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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邹平路188弄3号B座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0

400,511,502

41.27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钱筱斌先生因日程安排冲突未能出席；

3、公司总经理赵炜诚先生、副总经理黄微先生、财务负责人李蕾女士、董事会秘书陈栋先

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9,637,500

比例（%）

99.7817

反对

票数

794,402

比例（%）

0.1983

弃权

票数

79,600

比例（%）

0.02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前
三季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0,645,187

比例（%）

97.8949

反对

票数

794,402

比例（%）

1.9133

弃权

票数

79,600

比例（%）

0.19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需特别决议形式通过之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曦、夏朔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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